附件
2024年“荔萌——荔湾青年艺术家培育计划”
申报说明

一、申报条件
（一）申报对象：
1.本计划面向年龄 18 周岁以上、35 周岁以下；
2.在大湾区生活、学习或工作的青年艺术家。
（二）作品类型：
申报作品类型分为绘画、雕塑、摄影、装置四类。
（三）作品要求：
1.申报作品主题不限，但需为新近创作的原创作品（不少于三件）；
2.作品应追求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具备较高的艺术性、思想性和创造性。

二、申报须知
（一）本计划最终选拔出5位青年艺术家进行培育。
（二）本计划分三个阶段进行
1.招募阶段：提交已有原创作品参加评选；
2.创作阶段：入选艺术家进行荔湾主题创作；
3.展览阶段：所创作品于“荔萌计划”主题展览展示。
（三）入选培育计划的青年艺术家，需承诺在2024年9月8日前，以荔湾为主题，完成若干原创艺术作品；
（四）入选青年艺术家需同意配合主办单位，完成后续传播推广工作。

三、培育内容 
（一）荔湾采风之旅
组织入选者探访荔湾街巷，感受这片文化热土的厚重历史，沉浸式体验荔湾在地社区生活，提取艺术灵感与创作元素。
（2） 文艺大师交流
为入选者提供与荔湾特色文艺产业领域大师级人物，进行深度体验式交流的机会。
（3） 万元创作扶持
入选者将获得万元创作扶持，并以荔湾为主题，将荔湾采风之旅以及与大师交流的思考，转化为若干艺术作品。
（4） 媒体宣传记录
入选者的艺术作品与其创作思考，将通过系列媒体宣传与幕后记录向公众展示并得到充分的解读和了解。
（5） 荔萌主题展览
入选者为“荔萌计划”所创作品，将于主题展览中展出，以各自独特的艺术语言，融合呈现荔湾的历史底蕴与现代风貌。
（6） 文艺活动交流
展览期间将设置艺术沙龙和文化讲座，为艺术家们营造一个灵感碰撞和知识交流的环境。
（7） 主题作品集册
入选者为“荔萌计划”所创作品，将被收录于展览作品集。每位入选青年艺术家将获赠此集，以表彰其艺术成就。
（8） 持续推介引荐
入选青年艺术家有机会获得成为荔湾区各文艺协会会员，以及参与省市级文艺奖项评选的推荐机会。
 
四、申报方式 
有申报意向的艺术家请于2024年7月25日前将《2024年“荔萌——荔湾青年艺术家培育计划”申报书》电子版及相关附件材料发送至邮箱：lwlimeng2024@163.com，邮件标题注明“姓名+艺术领域+荔萌计划”（例：张三+绘画+荔萌计划）。申报材料应包括：
（一）《2024年“荔萌——荔湾青年艺术家培育计划”申报书》；
（二）新近创作的原创艺术作品照片或作品视频；
（三）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

五、申报评审
申报人及作品由专业评审团进行选拔，评选结果将于8月1日以邮件形式通知入选艺术家，届时也会在线上进行公布。
